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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演变与新近发展

杨 寅*

内容提要: 2010 年 12 月，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开始实施。1954 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对行政赔偿制度就有原则性规定，1982 年《宪法》恢复了这样的规定。1989 年《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赔偿制

度作了法律落实，是该制度的开端。1994 年，《国家赔偿法》正式制定出台，但在其后的实施中暴露出法律规

定和实际效果方面的一系列不足。2010 年，对《国家赔偿法》作出了修改，包括归责原则、赔偿范围、赔偿程

序、举证规则、赔偿标准、赔偿金获取、赔偿请求时效等方面。2011 年，为贯彻落实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

国务院以行政法规的形式颁布了《国家赔偿费用管理条例》，对国家赔偿费用的预算、申请、支付等作了具体

规定。行政赔偿制度的新近发展显示了我国行政法治和人权事业方面的进步。
主题词: 中国 国家赔偿法 行政赔偿 演变发展

一、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行政赔偿是指国家对行政主体因行使职权的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所造成的损害，

依法给予赔偿的法律制度。在中国，行政赔偿是国家赔偿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行政赔偿制度的考察必须同国

家赔偿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
中国制定国家赔偿法的最早设想可以追溯到 1949 年之前的中华民国时期。① 1954 年新中国的第一部

《宪法》对国家赔偿作了原则性规定。② 当然，这样的宪法规定在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并没有通过制定专门的

法律得到具体落实，甚至在 1975、1978 两部宪法中，还取消了对国家赔偿责任的规定。1982 年宪法的第 41
条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这一规定是对 1954 年宪法规定的恢复和继承。

1986 年《民法通则》第 121 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

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首次通过专门法律设定国家的赔偿责任，当然，这种赔偿

责任是民事性或私法性的。
1989 年《行政诉讼法》第 67 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

工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有权请求赔偿”; 第 68 条规定:“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

作人员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由该行政机关或者该行政

机关工作人员所在的行政机关负责赔偿”。《行政诉讼法》的这两条规定标志着，我国首次通过专门法律明

确设定了国家的行政赔偿责任，即国家行政机关或者行政工作人员对其行政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有别于民事

责任的、公法性质的赔偿责任。《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可以视为中国行政赔偿制度的开端。
正是为了落实、实施《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赔偿责任的规定，才促使了《国家赔偿法》的制定、出台。1992

年《国家赔偿法( 试拟稿) 》完成，1994 年《国家赔偿法》正式出台，1995 年 1 月 1 日该部法律开始实施。《国

家赔偿法》的实施标志着中国国家赔偿制度( 包括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 的正式建立。这是从人治到法治转

变的一座里程碑，其中确立的行政赔偿制度是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的标志，是对中国行政诉讼制度( 《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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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政法学院教授、上海司法研究所所长。
中国著名比较法学者潘汉典教授在 1949 年以前为东吴大学法学院学生。20 世纪 90 年代初，笔者在中国政法大学参

加由他讲授的外国行政法课程，他有这样的回忆与提法。
1954 年《宪法》第 97 条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诉讼法》第 67 － 69 条) 的落实。
2010 年 4 月，鉴于实践需要和法律实施中的突出问题，《国家赔偿法》被修订，修订后的法律( 以下简称

为“新《国家赔偿法》”) 于 2010 年 12 月 1 日实施。
二、原《国家赔偿法》的主要缺陷与实施状况

1． 立法内容上的不足

( 1) 单一的归责原则。行政赔偿中的归责原则是国家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基础和前提，是行政赔偿立

法价值观的集中体现，直接影响着行政赔偿的范围、构成要件、举证责任等。虽然，在最初制定《国家赔偿

法》之时，学术界曾提出过“主观过错”、“客观过错”、“无过错”、“违法”等归责原则，但是，立法最终选择、确
定的是违法归责原则，③其条文( 第 2 条) 内容是:“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即只有违法的行政致损行

为，国家才会承担行政赔偿责任。
尽管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违法”归责原则同当时的法学理论和法治发展水平基本适应，④但是，之后

的实践说明了单一的“违法”归责原则的弊端。
首先，认定“违法”的标准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中国是成文法国家，法院的判例不是法的直接渊源，因

此，违法一般是指违反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行政规章的行为; 对于违反司法解释、国际法规

则、法的一般原则与精神等行为，是否可以构成严格的违法，存在不同认识。同时，在行政法上，对没有法律

依据的行为、滥用职权的行为是否一律构成行政违法，在实践中也有不同观点。⑤ 第二，单一的“违法”归责

原则不能解决行政活动中，因“违法”以外的其他原因引起的损害，最为突出的是因滥用行政裁量权、公共设

施设置与管理瑕疵致损情况下的行政赔偿问题。第三，“违法”归责原则不能解决共同侵权、混合过错情况

下的责任分担问题。当出现多个行政主体共同侵权致害行政相对人的情况时，单纯的“违法”归责原则就不

能分清各个侵权主体之间赔偿责任的大小。另外，当受害人自身也存在过错时，“违法”归责原则无法解决

二者责任分担的比例。
( 2) 狭窄的赔偿范围。根据《国家赔偿法》第 3 条、第 4 条的规定，行政赔偿只适用于行政主体违法行使

职权，侵犯行政相对人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为。这样的规定限制了行政赔偿的范围。
第一，没有将行政不作为以及制定规范性文件行为( 或抽象行政行为) 纳入行政赔偿范围。⑥ 第二，人身

权、财产权是民法上的权利划分，而在公法上，除此之外，还有受教育权、劳动权、公平竞争权没有纳入赔偿范

围; 即使是人身权，其中的精神损害没有纳入行政( 金钱) 赔偿的范围。第三，行政指导行为、行政规划行为

没有纳入行政赔偿范围。第四，国家行政机关对其内部工作人员违法、不当的惩戒行为所引起的损害，没有

纳入赔偿范围。第五，前文所说的因滥用行政裁量权、公共设施设置与管理瑕疵而产生的损害也没有纳入赔

偿范围。
( 3) 偏低的金钱赔偿标准。《国家赔偿法》第 26 条、27 条和第 28 条分别对侵犯人身自由、生命健康权和

财产权的金钱赔偿标准和计算方法作出了规定。综合来看，行政赔偿的标准过低，其原因在于: 第一，人身损

害中，只赔身体损害，而将精神损害排除在外。第二，在财产权损害方面，只赔直接损失，而将间接的财产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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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皮纯协、冯军:《国家赔偿法释论》，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9 － 70 页。
立法之所以最终选择“违法”归责原则，主要考虑的是: 第一，该原则与依法行政原则以及《行政诉讼法》所确定的具

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相协调; 第二，可以避免过错原则在主观认定上的困难，也可以避免过错与违法原则并行所带来

的复杂; 第三，有助于区分行政赔偿和行政补偿两种不同性质的责任。
参见马怀德:《国家赔偿法的理论与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04 页。
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曾于 2010 年 7 月在《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是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问题的批复》( 法

释［2001］第 23 号) 中，明确了因行政不作为致害可以纳入行政赔偿的范围。



失排除在外。⑦ 第三，立法时，决定赔偿标准的出发点是抚慰性的赔偿，而不是惩罚性和补偿性的赔偿，例

如，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损害赔偿，《国家赔偿法》第 26 条规定，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

算。⑧

( 4) 不当的赔偿程序。根据《行政诉讼法》第 67 条和《国家赔偿法》第 9 条的规定，受害人要获得行政赔

偿须经过两条途径: 一是单独就赔偿问题须先向行政机关提出，不服再可以向人民法院诉讼，即单独提起程

序或称单方处理程序; 二是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一并提起。单独提起的程序规定存在弊端，表现为: 受

害人单独提起赔偿请求，必须先向行政赔偿义务机关提起，由该机关处理后，才可进入索赔程序。实践表明，

让赔偿义务机关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主动承认自己违法，并承担赔偿责任极其困难。与此同时，单方处

理程序中，对受害人的程序性权利，如听证、协商等，没有任何规定，使赔偿请求人处于绝对不利的地位，由

此，通过单方处理程序解决赔偿问题的成功率大为降低。
( 5) 单一的赔偿主体。根据《国家赔偿法》第 2 条的规定，行政侵权的主体只限于国家行政机关，而该法

律第 7 条第 3 款却规定了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在行使被授予的行政权力时，也可以成为行政侵权主体和行政

赔偿义务机关。第 2 条作为总则性的规定不能涵盖第 7 条所规定的情形，这样的法律条文前后并不一致。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前后矛盾的规定，导致法律、法规授权组织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实际履行行政赔偿义务的

案例难以出现。这同中国行政诉讼中，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已经可以成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实践并不一致。
2． 实践状况

( 1) 配套制度未能落实。第一，《国家赔偿法》第 29 条规定，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但是，许多地

方并没有落实这一条规定，赔偿经费保障不到位。⑨ 实践中，大部地区是赔偿义务机关先赔付受害人的损

失，然后再申请财政核拨; 还有一些地方，赔偿费用完全从赔偿义务机关自由资金中支付，同级财政不予核

拨。第二，对行政侵权损害和民事侵权损害的竞合与衔接缺少法律明确规定。瑏瑠

( 2) 由于《国家赔偿法》确定的是单一性的“违法”归责原则，导致行政机关实践中出现“尽管可以赔，但

却不愿赔的状况，因为不能在赔偿的同时，还要承担违法的名声”。行政机关尽力规避赔偿的态度，导致行

政侵权案件中行政不赔和少赔成为常见现象。
( 3) 《国家赔偿法》从 1995 年实施到 2005 年的 10 年间，制定该部法律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针对其

进行过一次执法检查或调研;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对此部法律的关注也非常少。省、自治区、直
辖市财政预算中的国家赔偿费，每年的支出只占很小比例，有些省甚至连续数年都是零支出。

三、新《国家赔偿法》的主要发展与评价

1． 变“违法归责”为“法定的损害结果归责”
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即新《国家赔偿法》第 2 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有

本法规定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情形，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

利。”同《国家赔偿法》原来第 2 条的规定相比，新规定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取消了“违法”的规定，即改变

了“违法归责”原则为新的“法定的损害结果归责”。
2． 扩大了行政赔偿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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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 ( 1) 对违法的罚款、征收，只返还本金，不计利息; ( 2 ) 财产已经拍卖的，即使拍卖价格明显低于实际定价

的，也只给付拍卖所得价款; ( 3) 对违法扣押、冻结财产的，只能获得解除对财产的扣押、冻结的赔偿，而对受害人的可得利益

损失不能获得赔偿，如车辆被扣押期间的正常营运额、存款被冻结期间的利息损失。( 4) 吊销许可证、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的，

只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如房租、水电费等支出，而对停产停业期间的可得利润的损失，则不予赔偿。
根据 1996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几个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国家

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数额，应当以职工年平均工资除以全年法定工作日数的方法计算。年平均工资，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数字为准。从实际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通常会比职工的实际收入低得多。
参见李适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修正案( 草案) 〉的说明》，2008 年 10 月 23 日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主要包括两种情况: 一是行政行为违法是民事侵权得以实现的前提和条件; 二是行政违法与民事侵权混在一起，无法

截然区分损害后果是因行政还是民事行为所导致。



同《国家赔偿法》原有第 3 条关于行政赔偿范围的规定相比，新的第 3 条规定的范围得以扩大，主要表

现在两个方面: ( 1) 行政侵权的方式被扩大列举，“殴打”之外新增了“虐待”，“唆使”之外新增了“放纵”造成

公民身体伤害或者死亡的规定。( 2) 新《国家赔偿法》第 35 条规定，行政侵权致人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应

当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金，从而改变了原《国家赔偿法》对精神损害不承担金钱赔偿责任的规定。
3． 改进了财政预算管理与支付办法

新《国家赔偿法》第 37 条规定，赔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在此基础上，2011 年 1 月国务院颁布的

《国家赔偿费用管理条例》第 3 条、第 4 条规定，国家赔偿费用由各级人民政府按照财政管理体制分级负担，

由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统一管理。尤其需要关注的是，根据原有 1995 年《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的规

定，国家赔偿费用由赔偿义务机关先从本单位预算经费和留归本单位使用的资金中支付，支付后再向同级财

政机关申请核拨。新的《国家赔偿费用管理条例》第 8 条则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受理赔偿请求人支付

申请之日起 7 日内，依照预算管理权限向有关财政部门提出书面支付申请，由财政部门( 受理审查后) 予以

支付。
4． 完善了行政赔偿程序

同原《国家赔偿法》相比，新《国家赔偿法》第 13 条对行政赔偿程序作出了完善: ( 1) 赔偿义务机关作出

赔偿决定，应当听取赔偿请求人的意见。( 2) 赔偿义务机关可以与赔偿请求人就赔偿方式、赔偿项目和赔偿

数额依法进行协商。( 3) 赔偿义务机关决定赔偿的，应当制作赔偿决定书，并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送达

赔偿请求人。( 4) 赔偿义务机关决定不予赔偿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十日内书面通知赔偿请求人，并说

明不予赔偿的理由。
5． 完善了举证规则

新《国家赔偿法》第 15 条规定: ( 1)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对自己提

出的主张，应当提供证据; ( 2) 在特定情况下，由赔偿义务机关承担举证责任。瑏瑡 这一规定的实质是: 在审理

行政赔偿案件时，一般情况下，双方当事人对各自的主张承担举证责任; 特殊情况下，由赔偿义务机关单方承

担举证责任。
上述两方面的内容，改变了原《国家赔偿法》对双方举证责任未作任何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只能依据最

高法院司法解释处理案件的情况。
6． 提高了赔偿标准

同原《国家赔偿法》第 27 条的规定相比，新《国家赔偿法》提高了行政赔偿的标准，包括新法律第 34 条

对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规定和第 35 条对财产损害的规定。具体而言: ( 1) 对造成身体伤害的，在原来医疗

费的基础上，新增了护理费这一赔偿项目。( 2) 对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在原有医疗费的基础

上，还新规定了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康复费以及因残疾而增加的必要支出和继续治疗所必需的费用

这些赔偿项目。( 3) 对残疾赔偿金的计算上限倍数，由原来的十倍扩大为二十倍。( 4) 对变卖财产的价款明

显低于财产价值的，新规定要求应当支付相应的赔偿金。
7． 赔偿金的获取更切实可行

关于赔偿请求人如何获取赔偿金，原《国家赔偿法》未作任何规定。为此，新《国家赔偿法》第 37 条规

定，凭生效法律文书，赔偿请求人可以直接向赔偿义务机关申请支付赔偿金; 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支付赔偿

金申请之日起七日内，依照预算管理权限向有关的财政部门提出支付申请。财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支付申请

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赔偿金。另外，国务院《国家赔偿费用管理条例》第 6 条、第 7 条和第 11 条还分别补充

规定了“赔偿义务机关收到申请材料即为受理”、“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不予受理异议”和“财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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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瑡 新《国家赔偿法》第 15 条第 2 款规定，“赔偿义务机关采取行政拘留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期间，被限制人身

自由的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赔偿义务机关的行为与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的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是否存在因果关

系，赔偿义务机关应当提供证据。”



支付告知”三项制度，以保障赔偿请求人及时实现求偿。瑏瑢

8． 请求赔偿时效的计算方法更为合理、更符合法治精神

关于请求赔偿时效的计算，原《国家赔偿法》第 32 条的规定为: 自行政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违法之日起计

算。将行政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违法作为起算点，同当前其他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不统一; 更为重要的

是，在行政机关拖延确认行政行为违法的情况下，这样的规定显然不合理。为此，新《国家赔偿法》第 39 条

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赔偿的时效，自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侵权行为之日起计算，且被羁押等限制人身

自由的期间不计算在内。
9． 追偿制度更为明确

原有《国家赔偿法》以及《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对行政赔偿追偿制度缺少严格的操作性规定，新《国

家赔偿法》第 16 条、第 31 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后，对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受委托的组织或

个人所应承担的赔偿费用，应当部分或全部追偿。《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第 12 条对追偿程序和方法作

了进一步规定: ( 1) 赔偿义务机关作出追偿决定后，应当书面通知有关财政部门; ( 2) 有关工作人员、受委托

的组织或者个人应当依照财政收入收缴的规定上缴应当承担或者被追偿的国家赔偿费用。
四、总结

1． 行政赔偿的性质

( 1) 关于行政赔偿的性质，中国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通说是公法违法责任说，即认为行政赔偿与民事赔偿

的本质区别在于: 前者是基于国家行政权力的行使而产生的赔偿责任，后者是平等主体之间因侵权而产生的

债权与债务关系。至于行政赔偿与行政补偿的本质区别则在于: 前者是基于行政主体违法的侵权行为而产

生的赔偿责任，而后者是因合法或不当的行政活动，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产生影响而引起的由行政主体承担

的补救责任。
在此背景下，人们往往会将行政赔偿制度同一个国家行政活动的基本价值取向相联系，在福利行政、给

付行政、责任政府的背景之下，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与赔偿范围都会有利于该国公民或受侵害人; 反之，在警

察行政、秩序行政和管理行政的背景下，对受侵害人来说，行政赔偿的条件与范围会是苛刻与偏狭的。
( 2) 除公法违法责任说之外，还应该从更广的意义上和现代行政活动的实际出发去理解行政赔偿的性

质。现代政府的行政职能已被不断强化，而行政偏私却从未彻底消除; 与此同时，由于市场风险、灾害风险和

事故风险的影响，现代社会已经变成了一种风险社会，因此，政府活动也就存在着潜在的危险性与后果的不

确定性，其侵害行政相对人的概率增大。在这样的情况下，行政赔偿就成为政府化解风险、确立信用的一种

必不可少的手段，是追求结果公平的一种法律责任，瑏瑣其本质是通过行政赔偿来恢复或保障国家行政过程的

公平性，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2． 中国行政赔偿制度的特点

( 1) 专门的成文法规定，即以一部专门性的成文法典的形式规定了国家行政赔偿制度，这一特点类似于

美国联邦行政赔偿制度( 《联邦侵权赔偿法》Federal Tort Compensation Act) 和英国的王权诉讼制度( 《王权诉

讼法》Crown Proceeding Act) ，但不同于德国和法国主要依靠司法判例确定行政赔偿的制度。
( 2) 中国的行政赔偿制度与刑事赔偿制度集中规定于一部法典之中; 也就是说，《国家赔偿法》是关于行

政赔偿和司法赔偿两种赔偿制度的法典。这一点同日本的行政赔偿制度形成鲜明差别。在日本，国家赔偿

仅指行政赔偿，而不包括司法赔偿; 司法赔偿由刑事诉讼法加以规范。
( 3) 行政赔偿与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相区别。根据中国的《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和《民法通则》、

《侵权责任法》的规定，行政赔偿在归责原则、赔偿范围、赔偿程序、赔偿性质等方面，都区别于民事侵权赔偿

111

杨 寅: 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演变与新近发展

瑏瑢

瑏瑣

《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第 6 条规定，申请材料真实、有效、完整的，赔偿义务机关收到申请材料即为受理。赔偿义

务机关受理申请的，应当书面通知赔偿请求人; 第 7 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对赔偿义务机关不予受理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

书面通知之日起 10 日内向赔偿义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核。上一级机关应当自收到复核申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依法

作出决定; 第 11 条规定，财政部门自支付国家赔偿费用之日起 3 个工作日内告知赔偿义务机关、赔偿请求人。
参见高家伟:《论国家赔偿的性质》，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 法治论丛) 2009 年第 6 期。



责任。
( 4) 区别行政赔偿与行政补偿。在中国，行政赔偿同行政补偿行为相区别，其标准是致行政相对人损害

的行政活动，是否为违法的行政行为，即违法行政侵权行为产生的是行政赔偿责任，合法或不合理行为产生

的则是行政补偿责任，瑏瑤这一点同德国、美国等国家都不同。
( 5) 对行政诉讼实践的回应式发展。《国家赔偿法》的最早出台是落实和实施《行政诉讼法》的结果，行

政诉讼实践成为了中国行政赔偿制度确立、演变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新《国家赔偿法》中的许多规定，是对

行政审判经验的直接继承，如行政赔偿证据规则。
( 6) 尚有进一步补充、完善的必要。例如，《国家公务员法》所明确的国家行政机关因错误处理而产生的

对公务员的赔偿责任，在新《国家赔偿法》中没有得到规定; 瑏瑥公有公共设施损害依然没有被纳入行政赔偿的

范围; 瑏瑦虽然，“违法归责”原则在新《国家赔偿法》总则部分被取消，但在具体规定赔偿范围的条款中依然存

在; 非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作为行政赔偿义务主体的规定，仍存在模糊与不统一之处，等等。
总之，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演变同其整体法治的发展进程密不可分。一方面，法治水平决定了行政赔偿

制度的水平。另一方面，行政赔偿制度的进步客观上也推动和说明了，中国政府对国民责任的加强及其法治

与人权事业的改善。尽管，从客观归责和结果公平的法律责任上说，新《国家赔偿法》所确立的行政赔偿制

度尚有不足，但同原法律相比，新法律的进步显而易见。与此同时，考虑到旧观念阻碍、行政成本上升、配套

制度落实等因素，新《国家赔偿法》所确立的行政赔偿制度在实施中必定会任重道远! ( 责任编辑:刘柱彬)

211

法学评论 2013 年第 1 期

瑏瑤

瑏瑥

瑏瑦

随着新《国家赔偿法》对“违法”归责原则的放弃，笔者认为，行政赔偿与行政补偿之间的实际区别会趋向模糊。
《国家公务员法》第 103 条规定，( 行政) 机关因错误的具体人事处理对公务员造成名誉损害的，应当赔礼道歉、恢复

名誉、消除影响; 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
韩国《国家赔偿法》第 5 条和日本《国家赔偿法》第 2 条均规定了国家对公共营造物的赔偿责任。


